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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浑卒于“咸通二年或稍后”说辨误
———兼答罗时进君

吴 在 庆 李 芊 高 玮

摘 要: 张祜之卒约在大中十三年( 859) ，如至咸通十一年( 870) 才十二年虚，到咸通十三年才十四年虚，均远不能

称“未二十年”。此即可证《后序》非“咸通三年前后”撰，反之可证张祜大中八年卒可信。张祜既卒于大中八年、杜
牧大中六年底卒，二人去世均在大中十年前，而《后序》谓包括两人在内诸人之卒至《后序》撰时“才二、三年”，则

《后序》大中十年作又再得确证。《唐诗类选后序》若撰于大中十年，则诗人许浑与侍御史许浑并非一人。如此，罗

时进君的诗人许浑“咸通二年或稍后”卒的观点不能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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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在《中州学刊》2007 年第 6 期《诗人许浑生卒年新

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》( 下简称《新说考辨》) ①中论辨了罗

时进《唐诗演进论·许浑年谱稿》( 下简称《年谱稿》) ②等文

所主张的许浑贞元四年生，咸通二年或稍后卒，与顾陶《唐诗

类选后序》( 下简称《后序》) 约咸通三年前后撰为误，并涉及

他因误读某些诗文、史载而导致的论证疏失。此后罗时进君

又发表《晚唐诗人许浑卒年应如何考订———与吴在庆、高玮

商榷》( 下简称《如何考订》) ③，坚持其大多数观点，并重申:

“我在《许浑年谱稿》将其卒年订于‘咸通二年或稍后’，说得

略为宽泛些，是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”。在其自辩及批评我

们时，存在所批非我原意而自树靶子的情况。今谨就若干分

歧再做考论。

一

顾陶编《唐诗类选》，并撰《唐诗类选序》( 下简称《前序》
和《后序》) ，两序均是考订许浑等一批作家卒年的关键文

献。《后序》云:“近则杜舍人牧、许鄂( 庆按:“鄂”，应为“郢”
之讹) 州浑，洎张祜、赵嘏、顾非熊数公，并有诗句播在人口，

身没才二、三年，亦正集未得。绝笔之文，若有所得，别为卷

轴，附于二十卷之外，冀无见恨。若须待见全本，则撰集必无

成功。……唯歙州敬方，才力周备，兴比之间，独与前辈相

近。亡殁虽近，家集已成，三百首中间，录律韵八篇而已。”④

据此，如知《后序》撰时，则可知上述诸人的大致卒年。但

《后序》未署作年，仅知《前序》于大中十年撰。《后序》作年，

缪钺《杜牧卒年再考辨———与罗时进同志书》⑤，梁超然《唐

才子传校笺·李敬方笺证》⑥早就认为撰于大中十年。我们

在《新说考辨》也论证《后序》和《前序》均大中十年撰，并以

此为许浑非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佐证之一。对此《如何考

订》却认为是“先预立《后序》作于大中十年”，再“来订他们

的卒年”，是“应当摈弃”的“先验的观念”。读者只要阅读上

述诸人的相关论著，自可判断此言的真实性，无庸再辩。
《如何考订》判定《后序》大中十二年之后作的“重要依

据”是《唐诗纪事·杨牢》提及《后序》中有“删定之初，如杨

牢等十数公，时犹在世”語，而《千唐志斋藏石》收有《杨牢墓

志》，其中记杨 牢 卒 于“大 中 十 二 年 正 月 二 日”，据 此 认 为

“《后序》作于大中十二年之后当是不争的事实。”可惜“事

实”是建立在《唐诗纪事》引文有误的基础上，而且此误早就

被王仲镛《唐诗纪事校笺·杨牢传》的《校笺》所纠正，谓《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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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》中原有“‘杨茂卿’，无‘杨牢’。……则计氏以杨牢为茂

卿，实误。”⑦此后陈才智《元白诗派研究》也指出: “计有功

以杨牢为茂卿，实误，故不足为凭。”⑧

二

《如何考订》提出: “如果出现了杜、许、张、赵、顾等人

( 甚至哪怕其中一两位，但最好不要以孤证定论) 确实卒于大

中七、八年的过硬证明，那……《后序》与《前序》同作于大中

十年之说便能成立。”其实在《新说考辨》中对于相关人卒年

的考证虽限于篇幅较为简要，但诸人卒年的考证并不仅依靠

《后序》作年立论，也非孤证。现仅就杜牧、张祜卒年做一简

要，却非孤证的考证。
杜牧大中六年卒，缪钺等先生已有充分的反复论证，为

省篇幅，容不多赘，请读者参读吴在庆等人的《杜牧咸通元年

卒说辨误》( 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11 年第 1 期) 。此文足以证

明杜牧确实卒于大中六年，而非咸通元年。
再简要论证张祜卒年。张祜卒于大中八年事，笔者之一

在《张祜卒年考辨》一文中即有论证⑨，今容不详述，仅略引

典籍以证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四: 张祜“大中中卒。”⑩《唐

诗纪事·张祜》: “大中中，果卒于丹阳隐舍。”瑏瑡晁公武《郡

斋读书志》卷四中: 张祜“大中中，果终于丹阳隐舍，人以为

谶。”瑏瑢《唐才子传·张祜》:“大中中，果卒于丹阳隐居，人以

为谶云。”瑏瑣以上记载均谓张祜大中中卒。大中( 847—860 )

乃宣宗年号，凡十四年。则称大中中，最宜时间应是大中六

至九年间。前已论张祜卒于大中八年，则与上述四则记载谓

其大中中卒相符合，以此亦可合证张祜非大中十年后卒。
又，《全唐诗》卷六二六陆龟蒙《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

并序》( 下简称《诗序》) 略云:“( 张祜) 死未二十年，而故姬遗

孕，冻馁不暇……友人颜弘至……访其庐，作诗吊而序之，属

余应和。余汩没者……邀袭美同作。”又《全唐诗》卷六一四

有皮日休《鲁望悯承吉之孤为诗序邀予属和……用塞良友》
诗瑏瑤。从上引知道，陆、皮之序、诗当为同时先后之作，而作

《诗序》距张祜之卒“未二十年”。据《杜牧咸通元年卒说辨

误》所考，皮、陆此次酬和约于咸通十一至咸通十三年春。今

以张祜卒于大中八年算，则至咸通十一、十三年，分别为十

七、十九年，这与陆龟蒙所说此时距张祜之卒“未二十年”恰

合。
从张祜卒至陆龟蒙《诗序》撰时，其“死未二十年”。今

设《后序》即撰于“咸通三年前后”，而张祜等人之卒，到《后

序》撰时“才二、三年”。则即以前三年论，则张祜之卒约在

大中十三年( 859) ，如至咸通十一年( 870) 才十二年虚，到咸

通十三年才十四年虚，均远不能称“未二十年”。此即可证

《后序》非“咸通三年前后”撰，反之可证张祜大中八年卒可

信。张祜既卒大中八年、杜牧大中六年底卒( 顾陶得知杜牧

之卒可能在大中七年了) ，均在大中十年前，而《后序》谓包

括两人在内诸人之卒至《后序》撰时“才二、三年”，则《后序》

大中十年作又再得确证。

三

《新说考辨》指出并论证《年谱稿》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

稍后的一些论据以及论证之非，而《如何考订》除对个别极为

明显的失误保持缄默外，其余多坚持己说，并多有发挥与反

驳，这就不得不就其中的某些主要问题再事辨析。

许浑咸通二年或稍后卒( 以下简称“许浑新说”) 的重要

依据是《吴越备史》卷一的记载: “咸通中，京师有望气者言

钱塘有王者气，乃遣侍御史许浑、中使许计赉璧来瘗秦望山

之腹以厌之。使回，望气者言，必不能止。”据此，“许浑新说”

认为所谓“王者气”事指“大中十三年以裘甫为首的浙东起

义”，并将侍御史许浑前往“厌之”事定在咸通元年，据此证

诗人许浑必卒咸通元年后。

我们在《新说考辨》据有关史籍指出“王者气”是指吴越

王钱鏐事，而非裘甫。还指出《吴越备史》所记为“咸通中”，

而“许浑新说”为牵合其许浑卒年以及《后序》作年说法，却

将其硬系在咸通元年。对此我们委婉指出: “以上据以考论

诗人许浑的资料与论述疑窦颇多，难于凭信。”又具体指出其

三点疑窦。但“许浑新说”依然将《吴越备史》的“咸通中”硬

系于咸通元年，并作为“许浑新说”的坚证。其实，仅就这点

而言，“许浑新说”以及《后序》作于咸通三年前后说就存在

矛盾。咸通凡十五年，于末年十一月改元乾符元年。因此最

宽泛称“咸通中”的适合年头应是约咸通五至十一年间，而以

咸通七、八年为确当，而决不能如“许浑新说”那样硬将咸通

元年视为咸通中。那么即以咸通七年侍御史许浑出差钱塘

厌胜而论，如又坚持把此许浑视为诗人许浑、固持《后序》作

于咸通三年前后、许浑咸通二年或稍后卒，并认同也《后序》

作时诗人许浑等人之卒“才二、三年”，那么其间几个观点结

论间的左支右绌，不是显而易见吗? 这就表明这些观点论述

多有失误。

既然坚持侍御史许浑即诗人许浑，而侍御史许浑咸通中

( 以七年论，下同) 尚出差钱塘厌胜，则与诗人许浑卒于咸通

二年或稍后的“许浑新说”矛盾。既然固持《后序》作于咸通

三年前后，而认同作《后序》时杜牧、许浑等人之卒“才二、三
年”，那么其一，所认定的诗人许浑卒年距《后序》作年仅一

年，与《后序》“才二、三年”有所不合; 其二，许浑等人既卒于

撰于咸通三年前后的《后序》之前，而尊文又认为咸通中诗人

许浑( 即所认为的侍御史许浑) 尚出差钱塘，这岂非活见神

仙! 换个说法，如以尊文《后序》作于咸通三年前后为基点考

虑，那么所认为是诗人许浑的侍御史许浑，在咸通中就不能

返魂奉命去钱塘厌胜，多年前他已去世了。也许上面将“咸

通中”定在咸通七年显得太精准了些，那么就以最宽泛的咸

通五年，甚至咸通四年来检验上述“许浑新说”等几个结论，

不巧的是也同样都不能自圆其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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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如前述最近已经有学者以不同的资料与角度论证《后

序》确实作于大中十年，再加上上述以“咸通中”侍御史许浑

出差事检验罗君的上述诸说，以证罗君诸说之矛盾不通，其

实已经无可怀疑地论证了诗人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、他
即是侍御史许浑，以及相关论说( 如我们认为许浑卒于大中

八年，故疑要么《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》诗非许浑诗，要么

《新唐书·宣宗纪》记刘皋被杀事于大中十二年三月有误，但

罗君认为两者均不可怀疑) 的失误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无

济于事。不过为了回答围绕罗君所坚持的“许浑新说”而做

的辩解与反驳，我们还是得再费点笔墨将相关的主要问题说

明一下。
《如何考订》对我们指出《吴越备史》中的侍御史许浑不

是诗人许浑颇不以为然，坚持二者同为诗人许浑，并做了种

种辩解。以下，我们抉出其几处辩解加以分析。
《如何考订》说:“至于《新说》认为许浑已历官至郢州刺

史，‘后又无贬官的记录，则为何至咸通元年反被降为从六品

下的侍御史呢’? 我认为，这涉及到唐代重视京官而产生的

官场文化现象。许浑在大中末郢州刺史任满后，并不能排除

特授侍御史的可能性。正如晚唐崔嘏《授裴谂司封郎中依前

充职制》所说: ‘台郎望美，词苑地高。’一般来说，唐代六品

以下官员由吏部注诰决定。但御史、拾遗、补阙、郎中、员外

郎等台省官员，虽然只有六品这一层级的品秩，但都须上报，

由皇帝亲自任命。且此类台省官员往往正是由州刺史迁

授。”接着以韦应物、许浑等多人由州刺史升任郎中或员外郎

之例为证:“他们的京职品秩皆低于地方郡守，但京官‘班望

颇重，中外要职，多由是迁’……如果认为这样的现象是‘降

职’而不是擢升的话，是有违唐代官制常识的。”
唐代一般有重视京官的现象，这是从事唐代文史研究者

的常识，不过说成“唐代重视京官”却也太绝对了。实际上，

这只是大多数时期如此，而此现象在盛唐张九龄建言后的一

段时期就开始有所转变，特别是肃宗、代宗以后，晚唐的宣宗

时期就反而有“外重内轻”的时风。如清人赵翼即指出“可

见唐初以至开元、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。及肃、代以后，京师

凋敝，俸料寡薄，则有大反是者。……此距开元、天宝时不及

三四十年，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，亦可以观世变也!”瑏瑥

唐宣宗大中改元，为了改变内重外轻的风气，下制曰: “古者

郎官出宰，卿相治郡，所以重亲人之官，急为政之本。自浇风

久扇，此道稍消，颉颃清途，便臻显贵。治人之术，未尝经心，

欲使究百姓艰危，通天下利病，不可得也。为政之始，思厚儒

风，轩墀近臣，盖备顾问，如其不知人疾苦，何以膺朕眷求?

今后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、中书舍人，未曾任刺史、县令，或在任

有赃累者，宰臣不得拟议。”瑏瑦顾炎武《日知录·京官必用守

令》亦据此有所说明瑏瑧。除此之外，上引的这段强调要懂得

常识的话，还有些也是不妥的，今析论之如下:

1． 我们提出的疑问原本是“诗人许浑大中七八年已任虞

部员外郎、郢州刺史……诗人许浑的历官已如此，他在大中

八年任四品下的郢州刺史后又无贬官的记录，则为何至咸通

元年反被降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呢?”引文去掉许浑已任虞

部员外郎这句话不知是有意或无意，但去掉它就造成了原意

的改变。我们当然也知道品级高的刺史也常入任品级稍低

的朝中郎官，如虞部员外郎、郎中之类。但虞部员外郎和侍

御史同为朝官，而前者品秩高于后者。这样假设如《如何考

订》所说的许浑果由四品下的郢州刺史入任从六品下的侍御

史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考虑到他之前就担任从六品上的虞

部员外郎京官，那么以他这种任官资历，又非贬官，又为何反

任较之前已任的虞部员外郎品级低的同为京官的侍御史呢?

这难道能让人无惑?

2．《如何考订》所要说明的是侍御史一职乃“望美”、“要

职”，但所引用作为论据的例子却对不上榫。所引用的那道

制诰“台郎望美，词苑地高”两句并不包含侍御史在内。这道

制诰原有如下内容:“敕: 台郎望美，词苑地高……翰林学士、
考功员外郎裴谂，袭庆于门，腾芳载席……自擢居文囿，参伺

瑶墀……是 宜 仍 金 鸾 之 旧 职，荣 粉 署 之 新 恩……可 依 前

件。”瑏瑨可见，裴谂是由翰林学士、考功员外郎擢授司封郎中、
依前充翰林学士的。因此这里“台郎望美，词苑地高”两句是

分别就郎官和翰林学士而说的，并不包括侍御史而言。可

见，《如何考订》所引对其所要论述者而言，实在离题了。
3．《如何考订》说:“但御史、拾遗、补阙、郎中、员外郎等

台省官员，虽然只有六品这一层级的品秩，但……此类台省

官员往往正是由州刺史迁授。”这样的说法也是存在问题的。
第一，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，拾遗的品级为从八品上; 补阙的

品级为从七品上; 郎中的品级为从五品上; 员外郎的品级从

六品上;“御史”，唐代一般乃是御史台三职之称呼: 即侍御

史，从六品下; 殿中侍御史，从七品下; 监察御史，正八品下。
可见《如何考订》上引五官名都非“六品这一层级的品秩”，

最多只有员外郎和侍御史这分别为从六品上、下的官员可泛

称“六品这一层级的品秩”。第二，《如何考订》说上述“此类

台省官员往往正是由州刺史迁授”，这话也不对。比如其中

的御史( 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侍御史) 、拾遗，补阙在正常

情况下( 如《如何考订》所说的“而且只有循吏方获此荣”) 难

道真会由州刺史“迁授”? 如能这样，那就请各自举出几个事

例来证明。
4．《如何考订》接着以多人由品级高的刺史入任品級稍

低的郎中、员外郎之例，说明尽管侍御史的品秩不如刺史高，

但因它是“京官‘班望颇重，中外要职，多由是迁’”，以此证

明诗人许浑可由郢州刺史“擢升”侍御史。这样的证明也是

有问题的。郎官在唐代确实是“望美”之职，确实多有由刺史

而迁授的。但是，并非所有的京官都是郎官，都是“望美”，如

有刺史入任任何京官的情况，都可视为“擢升”。比如你所举

出的拾遗、补阙，御史，尽管都是京官，但谁会愿意由刺史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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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它，并认为是“擢升”呢? 能找出这样的几个事例吗?

五

我们认为，诗人许浑和咸通中的侍御史许浑是不同的两

人; 而《如何考订》坚持认为同属一人，其反驳的主要理由是:

1．“当然，我更倾向于许浑此次被派遣浙东，其‘侍御史’并非

实授，只是因为许浑曾担任过监察御史这一台省职位，便借

以称呼，这正是唐人尊称京职的习惯。”2．“关于这个问题要

特别提出一条材料，即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上《南海非》关于

许浑赴南海幕府与诗人方千里交往的记载:‘房君至襄州，逢

许浑 侍 御 赴 弘 农 公 番 禺 之 命，千 里 以 情 意 相 托，许 具 诺

焉……’需要说明的是，许浑南海之行在开成元年( 836 ) ，其

时尚未任监察御史，也就是说，‘侍御’并非许浑赴南海时所

带京职。正因为如此，《南海非》中的‘许浑侍御’之谓就特

具参考价值了。……这里范摅对许浑以‘侍御’称之，无论是

尊称，或者是对其最后特授官职的记录，都说明咸通年间出

现‘侍御史许浑’是很自然的事，这是一个真实历史人物活动

的客观反映。”

关于咸通年间的侍御史许浑决非诗人许浑的问题，我们

上文所再次论述的《后序》作于大中十年，杜牧、张祜、诗人许

浑等人均卒于是年之前，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否定《如何考订》

将这两个“遥不相干的”许浑混为一人的所有论说了。不过

上述的罗君之说实在令人难于赞同，真如罗君所说“在进行

晚唐诗坛人物研究时，这个同姓同名现象其实进不了话题”
( 引号乃《如何考订》语) ，故不得不稍再论析。其显然的矛

盾、失误如下:

首先，认为“其‘侍御史’并非实授，只是因为许浑曾担

任过监察御史这一台省职位，便借以称呼”。上文罗君为了

论证的需要，极力证明诗人许浑确实有可能由郢州刺史“特

授”侍御史，而今又反转说“并非实授”，前后之说矛盾，截然

不同。

其次，监察御史与侍御史品级相差很远，称呼也不同: 后

者“众呼为端公”，前者如同殿中侍御史“众呼亦为侍御”瑏瑩。

怎能因许浑曾任过监察御史，就将其与侍御史等同，“便借以

称呼”? 能这样以“尊称京职的习惯”而改易称呼吗?

最后，所特地提出的《南海非》的许浑侍御以及其事在开

成元年等论说，这在《年谱稿》中早就有相同的更为详细的考

论，可惜均实在远离历史事实。此事不在开成元年，许浑出

差南海时也并不是未任监察御史等等，其详细论证可参见由

巴蜀书社出版于 1987 年谭优学的《唐诗人行年考续编·许

浑行年考》会昌四年条，是书第 148—150 页; 还可参考由贵

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李立朴的《许浑研究》第 83—84

页，以及将许浑南海之行事系于会昌四年的第 93 页。尽管

上述二书尚未对“弘农公”云云有确实的解释，但其他的论述

则大致可信。

六

我们欢迎对于《新说考辨》的反批评，但《如何考订》对

我们的批评却存在所批非我原意而自树靶子的情况。此不

一一指出，只就几点稍加论析。
第一，我们在《新说考辨》中说《东观奏记》虽然大致按

照时间先后顺序记述，又以具体事例论证并强调无论是全书

或是下卷，并非每条记事均严格地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事，

也存在不少不按时间顺序记录的情况。这意在表明不能认

为记在某事之后的事件，其时间就一定在某事之后，并据此

说:“可疑的是《新唐书》对杨玄价杀刘皋的大中十二年三月

的时间系年。我们知道唐武宗以后的实录等史料多亡缺，正

如欧阳修《新唐书》卷五八《艺文志》二裴庭裕《东观奏记》三

卷条下所说: ‘大顺中，诏修宣、懿、僖实录，以日历、注记亡

缺，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。’因此正如田廷柱

先生在其点校的《东观奏记·点校说明》中所指出，欧阳修在

撰《新唐书》时多据《东观奏记》‘补充了许多不见于《旧唐

书》的资料。’又引清人王鸣盛之说以证实云:‘《新书·李珏

传》多取《东观奏记》。他又说:‘《旧书》所无，《新书》增入者

多取《东观奏记》。’在其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物传中，都或多

或少地据此补充了若干事实’。可见，《新唐书》关于杨玄价

杀刘皋的记载乃取资于《东观奏记》。《东观奏记》关于此事

的记载并未记年月。”应该说，《东观奏记》的记载是较为严

谨可靠的，因此在其明了所记事件的具体时间时，作者在许

多条目的记载中，多有具体的年月记载，而未知道具体确年

的，则未记年月。杨玄价杀刘皋的这一条就属于后一种情

况。那么，《新唐书》何以将未有年月的此事记在大中十二年

三月呢? 察其缘由，大概乃在于如《许浑卒年再考辨》( 笔者

今按，此文亦罗君文) 一文所认为的此书‘大致以年代先后为

次’，这样，杨玄价杀刘皋之事，《东观奏记》既然记在第 65 条

的“大中十二年后，藩镇继有叛乱”之事后的第 67 条中，那么

也就按时间先后推断此事于大中十二年三月了。”《如何考

订》节引了上文后说:“这里存在两个需要辨析的问题: 第一，

《东观奏记》对刘皋被杀事件有没有可靠的依据? 第二，《新

唐书》的记载是否肯定取材于《东观奏记》? ……《新说》在

质疑《东观奏记》的同时……再猜疑《东观奏记》事件编年的

不可信”云云。从上引我们的“《东观奏记》的记载是较为严

谨可靠的”等等论说中，《如何考订》怎么会提出“需要辨析

的”第一个问题? 怎么得出说我们“在质疑《东观奏记》的同

时……再猜疑《东观奏记》事件编年的不可信”? 这是我们

文中的观点吗? 至于问我们: “《新唐书》的记载是否肯定取

材于《东观奏记》?”我们说过“肯定取材”这样的话吗? 我们

所说的“乃取资于”，怎么就变成“肯定取材”了! 再则，谁能

确定《新唐书》的这一记载就完全没有取资于《东观奏记》?

第二，《如何考订》说: “《新说》在质疑《东观奏记》的同

时，又顺势提出《新唐书》关于这一事件‘时间记载只是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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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情况( 按，指《东观奏记》下卷记载) 推测出來的，其实并

不可靠’。这似乎有些强加于《新唐书》了。要知道，《东观

奏记》下卷记载刘皋被杀事，是未记月份的，而《新唐书》却

确切记载为大中十二年‘三月’。难道《新唐书》的作者会先

从《东观奏记》中得到一个‘大中十二年’的大致时间，再编

造一个‘三月’的具体月份吗? 如果这样想象，对欧阳修和

《新唐书》都太不严肃，太不尊重了。”我们说过或冒出过欧

阳修在“编造”的词语与念头吗? “对欧阳修和《新唐书》都

太不严肃，太不尊重了”，我们决不会这样。又，所说的“要知

道，《东观奏记》下卷记载刘皋被杀事，是未记月份的”，事实

上是《东观奏记》既未记刘皋被杀的具体年份，也未记月份。
至于所认为的欧阳修负责《新唐书》“本纪、志、表的修撰，在

很大程度上是得助于宋敏求的六朝实录的; 也只有按照实录

的体例，历史事件才会精确到年月。”我们并没有否认这一

“得助”情况，但为欧阳修所利用的宋敏求的记在大中十二年

三月的刘皋被杀事的《实录》，谁又能否认它也有取资于包括

《东观奏记》在内的史料，谁又能肯定它的这一年月的来源不

仅有可能取自于《东观奏记》外的有明确年月记载的资料，或

也有可能据《东观奏记》的记载，同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而得

出的呢? 但不管如何得出这精确的年月，尽管《新唐书》较为

严谨而为人取信，可它千虑一失之处还是难免的，此前人多

有指出，故宋吴缜有《新唐书纠谬》，后有沈炳震《唐书宰相

世系表订讹》、罗振玉有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》等，近年

傅璇琮先生《唐翰林学士传论》对《新唐书》亦多有纠谬补

充。因此在我们发现《新唐书》这一“大中十二年三月”的记

载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其他事件的时间确实存在矛盾时，就

如上文所说，现在已有学者如我们一样也考订《后序》确实撰

于大中十年，这也就是说，诗人许浑、杜牧等人在大中前数年

已经去世了，那么尊文又坚持《闻边将刘皋无辜被戮》诗为许

浑作不能怀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对刘皋被杀

的时间记在“大中十二年”提出怀疑吗? 尊文小标题所提出

的“《闻边将刘皋无辜被戮》作于大中十二年的事实能够否

定吗?”这又有多大的合理性?

第三，在《新说考辨》中，我们考证了许浑大中八年还有

诗作，并论证《后序》撰于大中十年，故许浑应卒于大中八年。
因此在此文第二节之末说: “《后序》既然提到许浑、杜牧、张
祜、赵嘏、顾非熊等人‘身没才二三年’，则许浑等上述诸人之

卒，据《后序》而论，就不可能卒于大中十年之后，而只能卒于

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。”又在全文末说:“据我们前考许浑卒

于顾陶撰《唐诗类选后序》的大中十年前的二三年间的论断，

如果《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》为许浑诗无疑，则刘皋被杀事，

必在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的诗人许浑去世之前。”但这样两

段话却被《如何考订》概括得走了样: “在全文第二节末说:

( 许浑) ‘只能卒于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。’全文结尾在考辨

《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》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后再一次表达了

这个意见，并将‘只能’一词换成‘必’字，意在强调这一结论

的不可动摇。”又在之后干脆改成这样: “说‘大中十年前三

年’许浑就去世，是和现存史料相悖的”。对照上下文，将我

们的“许浑 等 上 述 诸 人 之 卒……”改 为“( 许 浑) ‘只 能 卒

于……”; 将“则刘皋被杀事，必在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的诗

人许浑去世之前”改为是针对许浑之卒年而说的; 最后又干

脆将“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”改为“大中十年前三年”，这样

的概括符合我们的原意吗? 根据这样的概括而批评我们“这

在逻辑上实在自相矛盾，让人很难理解《新说》的 文 理 所

在”，也就失去了它的针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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